协助调查通知书

福建吉高工程建设有限公司：

法人名称：   林腾龙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
91520221MA6J18DK9N    
住所（地址）： 福建省长汀县河田镇柳城路281号          
为查清 恩平工业园职教园区西侧道路排水建设工程施工项目投标活动中 的有关事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五条、第五十六条等有关规定，需要你公司协助调查：

请你公司于2026年3月4日15：00内携带以下资料到我单位协助调查：
 1.营业执照、身份证明材料（法人身份证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、法定代表人证明）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》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身份证号码为：郑春容（4290XXXXXXXXXX0330）2024年1-10月在你公司的参保记录；                    
3.其他与本案相关的资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以上提供材料需提供原件供核查，如提供复印件的，需你公司加盖公章予以确认。逾期不到或不如期提相关证据材料和接受调查，你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        

前来协助调查人员系你公司委托的，应当附有《授权委托书》、受委托人身份证等材料。  

联系人：  陈晓云、冯嘉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0750-772998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地址： 江门市恩平市沿江中路5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恩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26日 

受送达人：　 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